房屋装修管理服务协议
湖北华佳宏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檀溪新居服务中心

檀溪新居房屋装修服务协议

甲方（物业管理单位）：湖北华佳宏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乙方（产权人/代理人）：

丙方（装饰公司）：
为加强檀溪新居房屋装饰装修的管理和监督，有效制止违章装修行为，保障房屋的结构安全和外观统一，维护小区环境整洁及业主的正常生活秩序，根据建设部《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湖北省物业管理条例》及《檀溪新居业主规约》消防、供水、供电、燃气、环境保护等有关规定，结合本物业实际，甲乙丙三方特签订本协议。

一、装修流程

1、业主和装修单位到物业服务中心办理装修申请时，服务中心先核实业主身份证、装修单位的营业执照、资质证书、业主与装修方签订的装修合同，服务中心查验原件留存复印件。

2、业主与装修方填写《装修申请表》，签订装修服务协议。

3、施工单位需向服务中心提交详细的装修方案和图纸；

4、装修申请经审核合格后，业主和装修单位到服务中心缴纳装修保证金、装修垃圾清运费、《出入证》工本费等相关费用。

5、物业服务中心签发《装修许可证》、办理施工人员《出入证》

6、服务中心接到业主装修完工的通知后，立即组织相关部门进行验收， 验收合格后，物业服务中心开始观察室内防水工程60日内无渗漏，业主或装修单位负责人凭押金收据、物业服务中心退款通知书到财务室办理押金退款手续。

二、装修收费项目及缴纳标准（按照市物价局公布的标准）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说   明

	1
	装修保证金（业主或装饰公司）
	2000元/户
	装修完毕60日防水无渗漏，全额退还

	2
	《装修出入证》工本费
	10元/证
	随身携带备查

	3
	装修垃圾清运费
	4元/㎡
（建筑面积）
	只要有砸地板、砸墙、铺（贴）砖、铲墙面、做吊顶等任一行为都需按此标准交纳垃圾清运费


三、装修规定
1、家居装修施工作业时间为每天8:00—12:00，14:00—18:00；节假日原则上是不允许施工，若要施工但不得进行有噪声及散发刺激性气味的工作。如在非工作时间内施工，物业服务中心有权责令其停工、扣留或没收工具，并视情节轻重可采取停水停电或给予处罚，罚款从装修押金中扣除。
2、所有装修活动必须遵守建设部颁布的《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所规定之条款，保证建筑物结构和使用安全。

3、室内及其统一要求

    （1）楼地面：为了确保室内地埋管线不被破坏，不得破坏室内的水泥地面，只可在地面上铺设地砖或地板（严禁铺设大理石、花岗岩等重型材料）。

（2）厨房洗手间楼地面的改造：不得改动原设计下水位，地面已铺设地板，若更换地板砖，必须重新做整体防水，并经过48小时闭水试验无渗漏方可铺装，闭水试验时应通知物业服务中心现场监督、验收并记录；凡铺设有管道的墙面一般不要封闭，如非要封闭，必须留出足够大的检查口，方便管道的检修。

（3）墙面：不得铺设大理石等重型材料，非承重墙的拆、移须经物业服务中心审批同意后方可实施；新砌隔墙必须采用轻质的防火材料（如泰柏板、石膏板等），不得用红砖进行砌筑；管径大于1.2厘米管线，不得在承重墙内暗敷；不得扩大抽油烟机排气扇的预留空。

（4）线路：允许在容量限度内适当增设电气线路，但不得私自扩容。增设部分需提供相应图纸留存物业服务中心备查。暗敷管线时不得损伤墙体，并严格按技术规范进行施工。

（5）插座：电脑网络插座，可视对讲线路，三表自动抄表线路不得移动位置，不得拆动接头；装修过程中应做好插座、线路保护；如因特殊情况需改动，应通知物业服务中心联系相关专业单位施工，否则将自行承担责任。

4、公共及外观统一要求

楼顶、外墙、外门窗、阳台的装修及空调的安装及其它装修活动必须符合檀溪湖社区居民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中心统一制定的相关规定，保证建筑物外观协调统一。

（1）天面：天面不得私自搭建、私自架设雨蓬和加建围栏等任何占用行为。

（2）阳台封装：为保证业户房间内通风、采光及小区房屋外观的统一，原则上阳台不允许封装，但若有特殊原因需要封装阳台的，必须按照物业服务中心统一的材料、颜色、式样进行封装。阳台已安装的护栏严禁拆卸。
（3）安装防盗网：为了保证在高层楼宇里居住安全，原则上外墙不允许安装防盗网，若确需加强安全防范设置防盗网，必须将防盗网安装在玻璃的内侧或平墙面安装，防盗网材质和花样按物业服务中心统一标准。

（5）用户防火防盗门：由于入户的防火门是经消防部门验收认定的，因此不得更换原配置的入户防火防盗门。

5、空调机的安装

业主安装家用空调时，需得到物业服务中心同意，空调室外机及其所有外露物件必须安装在预留的专用位置上，空调机的冷凝水管需插入公共空调冷凝水收集管内，不得由外墙直接向下排放。

6、装修材料管理

（1）对容易散落污染小区的材料，必须妥善包装后方可进入小区。

（2）进入小区的装修材料，不得在户外堆、存放；

（3）进入小区的装修材料，如大理石、花岗岩、铝合金材料、防盗窗花、防盗网、空调机、红砖、水泥、钢筋、型钢、超长超宽材料、电焊机、（重）巨型浴缸等须经物业服务中心同意方可进入小区。

（4）进入小区的装修材料应是物业服务中心装修审批后同意的。超出装修审批范围的材料不得入内。

（5）搬运装修材料，需小心维护公共设施，包括电梯、走廊、楼梯、门窗、地面及其它设施。

（6）进入小区的材料、运输车辆不得污染小区环境。

7、施工人员的行为

（1）各装修单位须负责所属装修工人的行为；

（2）装修人员必须持有效证件，衣着整齐，不得在非工作区逗留；

（3）装修人员严禁串栋、串户，违者物业服务中心有权给予处罚。

8、装修垃圾/杂物的清理

（1）装修垃圾/杂物由甲方委托清运公司集中统一清运（未向甲方交纳装修垃圾清运费的除外）；

（2）各户装修垃圾必须装袋后运送到本小区1号楼旁物业服务中心设置的装修垃圾堆放点（未向甲方交纳装修垃圾清运费的除外）；

（3）属于乙方自行外运装修垃圾的，乙方必须将自己产生的所有装修垃圾装袋后从家中一次性运出小区。否则，甲方发现1次将从乙方装修押金中扣除500元罚款。

（4）所有装修垃圾不得堆放在公共场所（包括公共走廊、车道、绿地等），此行为发现一次，甲方将从相关方押金中扣除500元罚款。

9、高空抛物的处理

严禁高空抛物，违者将被从押金中扣除500-1000元罚款，并由肇事者承担由此造成的全部责任，情节严重者送交当地公安机关。

10、防火责任

（1）施工现场必须配备足够灭火设备，如手提二氧化碳灭火器或干粉灭火器。要求每50㎡建筑面积配备1个2kg灭火器，但施工现场应至少配备两个；

（2）凡发生消防事故，由发生事故的责任人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经济及法律责任。

11、违章处理

甲方每天将不定时派专人对装修户进行巡查，监督装修情况，对违规现象轻者现场予以纠正，重者物业服务中心有权作如下处理：

（1）责令停工；（2）责令恢复原状；（3）扣留或没收工具；（4）赔偿经济损失；

（5）没收证件清理出小区；

以上几种处罚可同时并处。

四、本协议中未规定的事宜，均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执行。

五、本协议在履行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协商解决或向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调解；协商或调解无效的，可向人民法院起诉。

六、本协议正本一式两份，甲方一份，乙丙方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丙方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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